
传媒与艺术学院推荐2017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方案
  一、推免生工作小组
组  长：杨振和
副组长： 刘远
成  员：余洋  范建华  杨祥民  
  二、推免专业面试安排

面试小组 组长：杨振和
成  员： 黄婷婷  徐磊  刘远 范建华  袁潇  杨祥民 余洋
秘  书：胡文燕
面试内容：（1）学生英文自我介绍，（2）学生回答教师现场提问。

面试时间：2016年9月18 日 下午2：00开始
面试地点：学科楼7号楼，127教室（传媒与艺术学院会议室）
  三、面试学生名单产生
    按照南京邮电大学2017年招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相关文件、通知精神和《传媒与艺术学院推免生能力测评细则》进行报名推荐。通过自愿报名，依据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和学生能力排名两项成绩总和从高到低（广告学专业推选4名、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推选4名、动画专业推选4名）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

  四、推免生总成绩构成
总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占总评价分75%）、学生能力排名（占总评价分15%）、专业面试成绩（占总评价分10%）。
  五、成绩评定方法
学习成绩综合排名以最高分者为75分进行加权计算；学生能力排名以最高分者为15分进行加权计算；专业面试成绩按折合后总分10分进行加权计算。最终成绩由以上三项分数的总和为推免生总成绩。
  六、推免生名单确定
由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参考各专业推免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排名，全院三个专业共确定4名同学
  七、推免生工作程序
推免方案公示→学生报名→学生初审→专业面试→名单公示→上报教务处
                                                  传媒与艺术学院
                                                  2016年9月14日

☆ 推免工作分工及其他：

1、辅导员负责：根据报名情况提供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和学生能力排名两项成绩总和从高到低推选:广告学专业4名、数字媒体艺术专业4名、动画专业4名,共12名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提供纸质材料。
2、秘书负责：通知面试组相关人员以及参加面试的学生、面试结果的相关处理工作。
3、名额分配：广告学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动画专业共4名。
传媒与艺术学院推免生能力测评细则
根据《南京邮电大学2016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方案》和《南京邮电大学学生手册》的有关规定，经传媒与艺术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研究决定，拟定传媒与艺术学院推免生能力测评细则如下：

1、科技竞赛

（1）参加教育系统主办的校级、市级、省级及全国竞赛者分别给予1、3、5、7分，获奖者分别给予2-4分、5-7分、8-11分、12-15分的加分。

（2）参加相关专业协会主办的校级、市级、省级及全国竞赛者分别给予0.5、1、3、5分，获奖者分别给予1分、2-4分、5-7分、8-11分的加分。

（3）为了注重竞赛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参加企业、新闻媒体等主办的科技竞赛一概不加分。

（4）以上获奖加分项目均需提供主办机构盖章的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对于同一年度同一竞赛项目获奖加分实行就高原则，不累计。

2、科技成果

（1）积极参加学院、校、市、省及全国组织的科技活动，每参加一次分别给予1、2、3、5、7分。 

（2）科技成果获学院级、校级、市级、省级及全国奖励，分别给予 1—2、2—4、9—13、14—17、18—21分的加分。 

（3）学生以第一作者在学校学术期刊榜A、B、C类别给予25，20，15的加分，排名第二、第三的学生分别递减5分；学生为第一作者在其他 CNKI检索期刊中发表论文加 5分，排名第二、第三的学生分别递减 2分。非学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计算。

（4）学生申请发明专利并获得受理（已公开）的按照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分别给予20，15，10分的加分；学生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或软件著作权等获得受理（已公开）按照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分别给予10，7，4分的加分。非学生为第一作者的不计算。 
（5）学生主持完成院级、校级、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分别给予2、4、6、8分的加分。以教务处公布的结项名单为准，在研的不予加分。
（6）学生参与教师主持的校级、市级、省级及国家级科研项目，以申报书或结项书为依据，每参加一项分别给予1、2、3、5、7分。

以上科技竞赛和科技成果为学生前三个学年的成果，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生能力测评的认定，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2016年9月14日

